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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好想看看我的孩子啊！”近日，市民

董女士来到上海丰兆律师事务所咨询时，说着

说着就哭了起来。原来，她已离婚一年多了，儿

子随父亲生活，董女士好几次前去探望孩子时，

都被前夫赶了出来。

董女士拿出离婚协议书的复印件，上面清

晰地写着：“离婚后，婚生子谢某随男方生活，女

方无须支付抚养费，并自愿放弃对儿子的探望

权。”她告诉接待她的郭瑞霞律师，因为先前有

约定，所以前夫谢先生坚决不同意让她见儿

子。但她仍抱有一丝希望地问道：“我答应放弃

了探望权，那我还可以看我的儿子吗？”

“你在离婚协议里答应放弃探望权的条款

是无效的。”郭瑞霞说，放弃的探望权是可以要

回来的，因为我国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即将

施行的《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六条和现行的

《婚姻法》第三十八条，都对探望权作出了规

定，离婚后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仍有抚养和教

育的权利和义务，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

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父母

探望子女，如果有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

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

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

权利。

也就是说，只有在

董 女 士 探 望 儿 子 的 时

候，发生了损害儿子身

心健康的情况，才可以

由法院依法中止董女士

的探望权。郭瑞霞告诉

董女士，她仍然有对自

己儿子的探望权，如果

谢先生仍然拒绝让她见

儿子，她可以到法院提

起探望权诉讼，由法院

依法对探望儿子的方式

和时间作出规定。

“在我没有支付孩子抚养费的情况下，仍有

权利探望孩子吗？”董女士追问道。“这是一种错

误的理解。”郭瑞霞说，一方不支付孩子的抚养

费，抚养孩子的一方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

支付抚养费，但不能以这个理由阻止对方探望

孩子。

郭瑞霞认为，孩子本应该在父母的呵护下

快乐成长，但是由于父母的婚姻破裂，孩子只能

跟随父亲或者母亲一方生活。离婚对成年人是

一种巨大打击，对孩子来说更是一种巨大的伤

害。法律规定探望权，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不能

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的亲情需要，另一方面更

是为了保护孩子，弥补因为父母离婚给孩子带

来的精神伤害，让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另外，如

果孩子长期不能和父亲或母亲见面交流，他们

之间的亲子关系可能就会日渐疏远，等孩子长

大后，就可能与不直接抚养自己的父亲或者母

亲产生感情上的裂痕。所以探望权的行使，也

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被损害的亲子关系，从而

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每一起探望权案件的背后，都饱含着父母

对子女的舐犊之爱。亲情，于情于法都不能割

舍、断绝，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感受来自父

母双方的呵护和关爱，是人之大伦。”郭瑞霞呼

吁，离婚的父母们请不要再因为探望权伤害无

辜的孩子。

“太好了，涂警官，钥匙终于拿到了。”

“赶快启动，要趁天黑前把车开出去。”

“咦，不行啊，打不着火，怎么办？”

眼看天已摸黑，看着司机小李手忙脚乱，法

警涂学聪头上也冒汗了，看来事情并不像想象

中那么顺利。此次到山东高密执行运回设备

的任务，难度早有预期，但令法警涂学聪没想到

的是，被执行人表面配合，却暗中使了“绊子”。

这是一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被执行人

山东某再生资源公司拖欠我区某国资租赁公司

200余万元，经执行法官前期查控，未发现被执

行人名下的可供执行财产，案件执行一度陷入

僵局。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申请人向法院提

供了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大型挖掘机等财产线

索，收到线索后，区法院执行局立即组织经验丰

富的 3名执行干警奔赴千里之外的山东。但当

执行干警马不停蹄到达目的地请来当地一名司

机小李准备将挖掘机开出厂区时，却发生了以

上的情形。

“赶快去找懂行的维修师傅，今天无论如何

都要将挖掘机开出去。”涂学聪说罢，小李跳下

驾驶室，跑远了。厂区下班的工人已经走光，装

载机和小挖掘机都已全部拖出厂区，唯独剩下

这辆 26吨的挖掘机，纹丝不动。涂学聪从挖掘

机上跳下来，走向旁边的两名执行法官黄浩杰

和吕欣。

对于此次异地执行案件，松江法院执行局派

出了吕欣、黄浩杰两名执行法官和法警涂学聪组

成执行小组。临行前，小组认真分析了案件的难

度和突破口，制订了周密的执行计划，准备了多

套预备方案，与当事人以及负责拖运设备的第三

方公司进行了沙盘推演。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

表面上配合，交出了钥匙，提出要等工人下班后

再拖车，双方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达成谅解，开

始进展还算顺利。可没想到的是，被执行人事先

在大型挖掘机上做了手脚，无法启动。

执行小组在现场等到晚上 10时多，维修师

傅终于把挖掘机修好了，挖掘机缓缓驶向门

口。正在大家刚要松口气的紧要关头，厂外突

然来了一群人围住了大挖掘机，把司机小李从

驾驶室里拽下来，言语威胁。司机被吓跑了。

已经半夜 11 时多了，大家早已疲惫不堪。

考虑到安全和体力，拖车行动当晚只能作罢。

回到住处，执行小组成员顾不上休息，大家围坐

在一起，抓紧商量第二天的对策。大家决定次

日一早请求当地法院支援，并借此机会再与被

执行人谈一谈，争取达成和解。

第二天，按计划执行，先由当地法院的工作

人员到达现场协助执行，后在当地公安维持秩

序下，大挖掘机终于顺利开出了厂区。同步进

行的还有双方当事人的现场谈判，在执行法官

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初步和解。

“此次执行能够顺利完成，多亏了松江法院

优秀的执行团队，这次扣车行动持续到深夜，执

行干警从未有过倦怠和放弃，我们被他们的认

真负责深深感动了。”带执行干警前往目的地的

申请方工作人员说道。

为兑现胜诉方的权益、维护司法权威，区法

院一直将异地执行这一难题作为攻坚方向。同

样，在今年 7 月份另一起融资租赁项目设备取

回执行案件中，松江法院执行局组织 4 名干警

前往执行地广州，克服异地执行的重重困难，将

注塑机、供料设备、挤出机等 10 多台大型设备

及其相应配件等租赁物悉数运回，装载大型运

输车共计 11辆，帮助企业挽回了潜在的经济损

失，切实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虽然两次案件的执行都遭到了当地一些

不明真相的人的围堵，但都完成了任务。”区法

院执行局局长李为国说，在广州，由于设备存放

地是停业的厂区，执行小组用事先准备好的警

戒带圈出执法隔离带，以减少当地群众的干扰，

同时抢抓时间，以最快的速度组织调度，完成设

备拖运；在山东，设备存放于处在生产经营中的

厂区内，执行小组借助当地司法的力量，共同劝

解群众，避免激化矛盾发生冲突，最终圆满完成

执行任务。

安全卫士

某生物公司是德国某美

白产品的中国总代理，为提升

产品知名度，打开市场销路，

想找明星做宣传代言。在某

网络科技公司员工周某的牵

线搭桥下，该生物公司与某群

星公司愉快地完成了第一次

合作，可第二次合作不仅“黄”

了，而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该合作项目的实际控制人某

群星公司的吴某竟在收到 40
余万元订金后失联了。生物

公司认为，周某作为居间人难

辞其咎，因此将其诉至法院要

求赔偿损失。区法院审理该

案后于近日作出判决，驳回了

该生物公司的诉请。

再次合作“翻车”
居间人被起诉

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某

生物公司工作人员结识了周

某，想通过他找某群星公司与

明星万某对接。在经过一系列

拍摄和推广后，该合作项目圆

满完成。不久，生物公司再次

找到周某，明确告知对方，想找

“更大咖位”的范某某为一款新

美白产品做推广。在周某撮合

下，生物公司与群星公司很快

达成了《新媒体推广服务合作

协议》，双方约定生物公司先行

支付订金 40余万元，余款待收

到范某某产品宣传视频后再

付。然而，群星公司不仅未能

与范某某“牵手”成功，其实际

控制人吴某甚至还将该笔款项

私自挪出后失联。

生物公司认为，周某作为

居间人，在促成两家公司订立

合同过程中，未尽调查义务，未

如实客观提供信息，存在故意

欺诈隐瞒、虚构重要事实的行

为，造成其经济损失。另外，周

某获得了居间报酬，根据权利

义务对等原则，也应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双方协商未果，后

生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解除

与周某之间的居间合同关系，

并要求周某赔偿其损失。

审理中，周某辩称：其仅

拿到了第一次合作的报酬，此

次合作是由生物公司将订金

直接付给群星公司的，其未收

取任何报酬。其次，生物公司

与其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也

不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本案合

同关系发生在生物公司与群

星公司之间，群星公司未在规

定时间完成推送宣传，相关责

任应由群星公司承担。再者，

周某系应生物公司要求作为

群星公司代理人，与生物公司

签署合同，在代理过程中也不

存在隐瞒和欺骗行为，其个人

不应承担责任。即使其与生

物公司居间关系成立，其已促

成两家公司之间签订合同，过

程中也不存在过错，事后亦积

极协助处理，且生物公司没有

起诉群星公司要求解除合同

并返还服务费，在此主张损失

没有依据。综上，周某请求法

院驳回生物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查明事实
判决驳回诉请

周某与生物公司是否存在

居间合同关系呢？法院审理认

为，生物公司系根据周某的推

荐，从而选择与群星公司合作，

再由周某居间协调双方之间的

具体合同条款，最终促成两家

公司签订合同；周某虽主张未

就案涉服务收取任何报酬，但

又自认：报酬不明谈，当其介绍

的服务提供方完成服务获得收

益后，会向其支付一定报酬，在

与群星公司之间第一次合作完

成之后其实际从群星公司收取

过报酬；结合周某本身从事的

工作行业、性质与内容，当品牌

方无法与明星直接洽谈合作

时，需由周某负责介绍相关公

司（本案中即为群星公司）以达

成合作，该介绍行为同样符合

居间合同特征。综上，生物公

司与周某之间成立口头居间合

同法律关系，且周某系生物公

司与群星公司之间的居间人。

对于生物公司主张解除与

周某的居间合同关系的这一诉

请，法院认为，一般而言，在周

某促成生物公司与群星公司之

间合同成立之后，即完成其居

间义务。周某主张在合同订立

之后，其提供的包括对接产品

信息、核实艺人时间等服务，均

系履行其作为群星公司受托人

职责，并提供授权委托书予以

证实。而生物公司未提供证据

证明周某上述行为系继续履行

其作为居间人的义务，且现双

方口头居间合同的具体内容、

双方权利义务、解除合同情形、

违约责任等均不明确，对此生

物公司负有举证证明责任。

故法院采信周某该项主

张，即便周某也有督促群星公

司吴某退款、建议报案等行

为，也应系其在履行居间人的

附随义务。综上，法院确认生

物公司与周某之间的居间合

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应解除。

那么，周某是否应该对生

物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周某赔偿的前提是

生物公司有明确的损失。然而

本案中，生物公司未明确损失

的具体组成及计算方式，也未

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生物

公司与群星公司之间的《新媒

体推广服务合作协议》尚未解

除，亦未对其提起诉讼要求解

除合同及退还服务费，生物公

司是否存在损失、损失的数额

均不明确，故生物公司对群星

公司负有先诉义务，通过诉讼

执行届时仍不能受偿的，才能

确定生物公司的具体损失；另

外，生物公司也并未提供证据

证明周某在促成其与群星公司

签约过程中存在欺诈、隐瞒信

息、虚构事实等行为。

综上，法院认定，周某在

提供居间服务期间不存在重

大过错，故无需对生物公司承

担赔偿责任。据此驳回生物

公司全部诉请，生物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后又自行撤回上

诉，目前该案已生效。

法官说法：我国《合同法》

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

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

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

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

案中，周某存在作为居间人与

代理人身份的竞合，二者并不

冲突，我国法律也未明令禁

止，故周某作为群星公司受托

人并不影响生物公司与周某

之间居间合同关系的成立。

同时，生物公司并无证据证明

周某在居间过程中故意隐瞒

了重要事实或者提供了虚假

情况，致使其利益受损，故其

要求周某承担赔偿责任没有

依据。在此，也提醒相关行业

从业者，在合法合规经营的同

时也要提高风险预防意识。

11 月 1 日起，国家反诈中心统一预警专号

“96110”将在上海正式启用。原上海反诈预警

劝阻专号“962110”仅保留短信提醒功能。

前年5月1日，为进一步遏制电信网络诈骗

违法犯罪，更好地守护人民群众的“钱袋子”，上

海市公安局率先在全国启用首个反诈预警劝阻

专用短号“962110”。两年多来，市公安局坚持

“打防结合、以防为先”原则，依托智慧公安建设

成果，从海量数据中挖掘潜在被害人，通过短

信、电话方式开展劝阻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

拨打劝阻电话 734.3万次，发送劝阻短信 3.7亿

条，避免群众经济损失 129.5亿元，在市民群众

中具有较高的知晓率和知名度。

由于此前全国各地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号码

不统一，在预警劝阻工作中容易让受害、受骗群

众产生困惑，影响预警效果。对此，根据国家反

诈中心统一部署，上海于 11月 1日启用国家反

诈中心统一预警专号“96110”，作为本市预警劝

阻外呼专号，发布权威预警信息并开展宣传教

育。原上海反诈预警劝阻专号“962110”仅保留

向市民发送反诈提醒短信的功能。

警方提示：接到“96110”来电，意味着你可

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的侵害，请

立即接听。

难度再大的案件都要啃下来
——区法院执行局化解异地执行难的故事

因被执行人暗中使“绊子”，半夜11时多大型挖掘机仍无法开离被执行厂区。区法院执行局供图

96110！反诈预警专号在沪启用
温馨提示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
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乙方卷款失联，
甲方能向“中介”索赔吗


